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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０

证券简称：南京中商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在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１０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现场会议），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以表格方式列示有关统计数据）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８

人，所持（代理）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２

，

３５６

，

３６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７１．３１％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０２

，

３５６

，

３６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１．３１％

（三）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大会由公司第一副董事长胡晓军先生主持，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会议议案，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本公司董事

１１

人，出席大会董事

６

人，董事刘兆谞先生、张化桥先生、陈章龙先生、徐康宁先生、余明

阳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大会；公司监事

５

人，出席大会监事

５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２３４６１６１ 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２３４６１６１ 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３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０２３４６１６１ 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４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

１０２３４６１６１ 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５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１０２３４６１６１ 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６

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２３４６１６１ 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７

发放老职工一次性住房补贴用留存

收益弥补的议案

１０２３４６１６１ ９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８

宿迁中央国际广场项目预算的议案

１０２３４０１６１ ９９．９８４２ ６０００ ０．００５８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９

盱眙雨润中央购物广场项目预算的

议案

１０２３４０１６１ ９９．９８４２ ６０００ ０．００５８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１０

逐项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

（１）

为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２３４０１６１ ９９．９８４２ ６０００ ０．００５８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２）

为淮安雨润中央新天地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２３４０１６１ ９９．９８４２ ６０００ ０．００５８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３）

为南京太平洋百货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２３４０１６１ ９９．９８４２ ６０００ ０．００５８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４）

为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２３４０１６１ ９９．９８４２ ６０００ ０．００５８ １０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毛玮红律师、 刘向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时

２

、 召开地点：宁夏青铜峡市河西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５

、 主持人：董事长陈家兴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宁

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２３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

１１９

，

８３５

，

０１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７７％

，上述出席人员均为公司董事

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及授权的代理人。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并

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９

，

８３５

，

０１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９

，

８３５

，

０１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９

，

８３５

，

０１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９

，

８３５

，

０１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

１１９

，

８３５

，

０１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１１９

，

８３５

，

０１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７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９

，

８３５

，

０１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８

、关于聘任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９

，

８３５

，

０１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９

、关于修订《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９

，

８３５

，

０１４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四、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臧海娜律师、 马继辉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４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

１４

时。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蓬莱市南关路

２－３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６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山东民和牧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６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１２１

，

９６６

，

５４５

股，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４０．３８００％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２

名，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

１２１

，

９６１

，

７４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０．３７８４％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

人，代表股份

４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６％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１

，

９６１

，

７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６１％

；

反对

３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２％

；弃权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１２１

，

９６１

，

７４５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０

股，反

对

３

，

９００

股，弃权

９０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１

，

９６１

，

７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６１％

；

反对

３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２％

；弃权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１２１

，

９６１

，

７４５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０

股，反

对

３

，

９００

股，弃权

９００

股。

３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１

，

９６１

，

７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６１％

；

反对

３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２％

；弃权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１２１

，

９６１

，

７４５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０

股，反

对

３

，

９００

股，弃权

９０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２１

，

９６１

，

７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６１％

；

反对

３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２％

；弃权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７％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１２１

，

９６１

，

７４５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０

股，反

对

３

，

９００

股，弃权

９０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９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２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吕仁高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９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６２

，

８２５

，

９５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１．６９％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吕仁高先生

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及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各项议案的审议

及表决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

６２

，

８２５

，

９５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

６２

，

８２５

，

９５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赞成：

６２

，

８２５

，

９５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

６２

，

８２５

，

９５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６２

，

８２５

，

９５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６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６２

，

８２５

，

９５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７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６２

，

８２５

，

９５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８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６２

，

８２５

，

９５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傅坚政代表三位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独立董事

《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报告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包括出席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发表独立意见、保护投资者权益等工作。《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郑超、胡琪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

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巨龙管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龙管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龙管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股票简称：人人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３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３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４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

２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湖侧沁园路

４５９９

号麒麟山庄会议室。

（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

（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裁何金明先生。

（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６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３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５．０００３％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方式及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议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２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⑴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３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２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⑵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３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２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⑶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３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２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⑷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３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２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⑸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３００

，

００２

，

６００

股同意，

１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同意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４％

。

⑹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３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２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⑺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

３００

，

００４

，

０００

股同意，

５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８％

。

⑻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２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⑼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邓敏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２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刘鲁鱼先生、马敬仁先生、卜功桃先生

向大会做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的述职报告， 原独立董事卢剑波先生向大会提交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的书面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０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宁乡县通程温泉大酒店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４．

会议召集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振先生。

６．

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２５

人，代表股份总数

１２３

，

８７６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法定股份总数的

６４．５２％

，其中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１２３

，

８７６

，

４００

股，占参会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７．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邀请的其他嘉宾列席会议。

８．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８７６

，

４０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８７６

，

４００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

。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

＞

及

＜

年报摘要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８７６

，

４０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８７６

，

４０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８７６

，

４０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该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８７６

，

４０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对外担保、资金占用情况专项报告

＞

议案》；

表决结果：

４２

，

２９３

，

２００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关联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杨子江、陈伯球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８

，

１５８．３２

万股，回

避表决。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续聘外部审计机构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８７６

，

４０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２３

，

８７６

，

４００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该特别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荣律师、李乐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２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

４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文静女士

（

６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

名，代表股份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７５．００％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进

行述职，报告对

２０１２

年度出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

作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孙凯律师和徐江红律师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备查文件

１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大成（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６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成立合资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登载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德联尤尼科恩汽车材料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取得了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１

、注册号：

２２０１０１４００００７０６５

；

２

、名称：长春德联尤尼科恩汽车材料有限公司；

３

、住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路

４５１８

号；

４

、法定代表人：徐团华；

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美元；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７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汽车密封材料，并提供与此相关的售后服务。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６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投资概述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长春友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长春骏

耀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骏耀”）全资持有的长春友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春友驰”）之全部权益。（详细情况请查阅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的公告》）

二、进展公告内容

（一）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７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长春友驰分别收到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变更登记通知

书》（汽车核变通内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１３００１９８０１２

号），《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汽车核变通内字 【

２０１３

】第

１３００３１３５８７

号），核准变更登记事项如下：

登记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股东名称

长春骏耀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４７００

万

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４７００

万

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经营范围

经销梅赛德斯

－

奔驰品牌汽车

、

井口梅赛

德斯

－

奔驰

（

唯雅诺

、

威霆

、

凌特

）

品牌汽

车

、

汽车配件

、

汽车用品

。

经销梅赛德斯

－

奔驰品牌汽车

、

井口梅赛

德斯

－

奔驰

（

唯雅诺

、

威霆

、

凌特

）

品牌汽

车

、

汽车配件

、

汽车用品

，

一类小型车整

车维修

（

在前置许可有效期内从事经营

）

法定代表人 黄玉凤 徐团华

经核准的备案事项如下：

备案事项 备案前内容 备案后内容

董事

（

监事

）

会成员

陈明会

，

监事

；

黄玉凤

，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徐团华

，

执行董事

；

徐璐

，

监事

；

张鸿翱

，

总经理

三、备查文件

１

、《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２

、《长春友驰营业执照》（变更后）；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以专人送达、电

话、 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参会

７

人，实际参会

７

人。董事王

斌、马强、张荣军出席了现场会议。董事夏冬林、吴韬、陶伟、张一巍以通讯的方

式出席本次会议。 监事林江南、云昌智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共收到有效

表决票

７

张。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斌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一、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

银行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授信

２．６

亿元人民币的议案》。

会议表决，为保证公司运营和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授信

２．６

亿元人民币融资。

二、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博彦科技对

外捐赠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相关制度详情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三、经表决，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博彦科技外

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相关制度详情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３

证券名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５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充市嘉陵区政府收储本公司土地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充市嘉陵区政府收储本公司土地的议案》，同意嘉陵区政府收储公司位于南充

市嘉陵区春江路

２

宗工业土地，（土地权证编号分别为南充市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０００４７３０

号 、 南充市国用

（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２８４０

号，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所载公司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上述议案（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所载公司公告） 。

近日，公司偿还了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６００

万元的贷款，解除了【南充市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２８４０

号】土地

的抵押。 公司收到南充市嘉陵区城市经营开发中心按照协议支付的第一期土地收储补偿费及停工损失

预收款

３０００

万元，公司按照协议已经完成对上述

２

宗土地使用权证的注销手续。

关于本公司

９２．５

亩土地收储事宜后续进展情况， 本公司将持续履行相关工作进展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九日


